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7號

原          告  黃順德  

0000000000000000

                黃花   

                許震東  

0000000000000000

                許美津  

                許美都  

0000000000000000

                許美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侯明女

                李楊鈞  

0000000000000000

                李政道  

0000000000000000

                李清惠  

0000000000000000

                李清燕  

                李清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光明  

0000000000000000

                黃麗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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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黃金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世東  

                黃彩卿  

0000000000000000

                李麗華  

                李麗香  

0000000000000000

                溫黃彩鑾

0000000000000000

                黃彩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李連治  生前最後住所：臺北市大同區市○

0000000000000000

                張金全  

0000000000000000

                張錦上  

                張美月  

0000000000000000

                張塗金  

0000000000000000

                張月春  

0000000000000000

                黃世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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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素月  

0000000000000000

                黃素娥  

0000000000000000

                黃素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素瑛  

0000000000000000

                許鄭昭儀

0000000000000000

                許明仁  

0000000000000000

                許淑嬋  

0000000000000000

                許淑娟  

0000000000000000

                許承琪  

0000000000000000

                李玉婷  

0000000000000000

                江昭忠  

0000000000000000

                江昭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江錦欣  

0000000000000000

                江柳青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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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穩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韻如  

0000000000000000

                江美好  

                江淑芬  

                林建宏  

0000000000000000

                林子婷  

                江淑珍  

0000000000000000

                張玉鳳  

0000000000000000

                鄭潤宏  

0000000000000000

                林素美  

0000000000000000

                尤仕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尤仕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同訴訟代理人  郭啟榮律師

被          告  李廖甭  

                李秋萍  

                李華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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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順  

0000000000000000

共同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許嘉芬律師

被          告  李忠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

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

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

機關，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三七五條例）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與被告間耕地租約爭議申請新

北市深坑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調解不成後移由

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因被告仍不服調處結果，

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九日移送本院審理。

二、次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亦有明定。原告

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

規定請求被告將原告與訴外人共有、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

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

（下依序簡稱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二四三號地、二五

一號地、七０五號地，合稱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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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三號地地上貨櫃、二五一號地地上水池、七０五號地地

上水泥鋪面、鐵皮屋棚、廣告鐵架清除（見卷㈡第十一、十

二頁書狀），為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而本件土地坐落本院管

轄區域內，依前揭法條，專屬本院管轄。

三、原告劉李連治於本院審理中之一一三年四月九日死亡，惟劉

李連治前業委任郭啟榮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見卷㈠第三五

頁、卷㈡第三一頁），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前段規

定，爰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四、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

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三、七款、第二項

規定甚明。原告原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清

除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號地上貨櫃、水池、水泥鋪面、

鐵棚、鐵架（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於一一三年八

月二十六日依本院闡明更正聲明第一項返還土地之請求為：

被告應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見卷㈡第三六

七頁筆錄），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變更原聲明第二項關於

清除地上物之請求為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清除，將面積

九•五八平方公尺地上鐵棚、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廣告鐵

架基座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以及將二五一

號地上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水池廢除、回復原狀，將

北側（應為南側之誤，以下逕予更正）、西側磚造水池圍牆

拆除（見卷㈡第四七五、四七六頁書狀），於同年十二月五

日復依本院闡明更正該部分之請求為：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

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同年十月二十

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

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

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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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拆除（見卷㈢第三五頁筆錄）；原告前述變更，訴訟標的

相同、基礎事實同一，僅係具體明確其請求之內容（含依勘

驗測量結果明確請求清除、拆除、移除、填平之地上物位置

及面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

同意（見卷㈢第三六頁筆錄），於法自無不合，本院爰就變

更後之訴為裁判。

五、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將本件土地（即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

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返還予

原告及其他共有人。

　　２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

地政事務所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

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

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

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黃則卯所

有，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則卯之孫黃世熾與被告

之被繼承人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下稱本件租約），約

定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

地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

穀，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

深阿字第二號），而陸續續約、登記；本件土地現所有人

為原告五十四人（尤仕豪、尤仕昂繼承黃懷萱）及許武明

（由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繼承）、黃吳如玉、黃紫

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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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租人李水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

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於一０八

年底即經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

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完全無法耕作，二四三號地於一一

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

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空地亦未耕作，二五一

號地則於一０八年底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

景觀水池、變更用途，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上多為雜

物、少部分竹子林，未見經濟作物，前述地上物已變更本

件土地原地形地貌，對本件土地共有人之財產權產生重大

損害，足見被告有不自任耕作、不為耕作情事。依三七五

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件

租約應屬無效，原告亦已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

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

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本件租約已經消滅，被告已無繼

續占有本件土地之權源，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

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

返還予全體共有人，並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

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

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

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２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以本件租約原由黃

世熾出租予李水耕作，於九十八年間辦理分戶耕作，承租

人變更為李水、李四郎二人，嗣李水、李四郎死亡，被告

為李四郎之繼承人，繼承本件租約承租人地位，並續約至

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原告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

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當事人不適格；三七五條例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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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自任耕作規定，限於轉租、承租

人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交換耕作或擅自變更用途等不合

耕地租佃契約之積極行為，與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消極之不予耕作、任其荒蕪不同；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

號地上水泥鋪面、棚架、廣告鐵架均非被告所設置，水泥

鋪面除部分成為道路一部外，部分為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里○○號建物聯外通路，鐵棚處原為溪畔陡坡無法

耕作，後經主管機關施作擋土牆，方遭訴外人設置棚架停

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廣告鐵架基座位在北部第二高速公

路聯絡道排水系統上，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內水流係天然地

形匯集形成，供被告灌溉使用，水泥構造及欄杆、磚牆、

排水溝渠等均為深坑區公所所設置，用以防止水池崩塌、

人員跌落及池水滿溢，並非被告擅自變更用途，二四三號

地上貨櫃為被告放置農具、肥料、臨時休息之用，性質為

農舍，道路為阿柔市民活動中心聯外道路，均非被告所設

置，本件租約自不因之無效，除貨櫃外，被告亦無從清

除、拆除、填平等，且被告確有在本件土地上耕作，無繼

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況原告僅為本件租約出租人

出租人其中五十四人，無從終止本件租約等語，資為抗

辯。

（二）被告李忠桔部分

　　　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所有，於五十五年五

月二十五日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即本件租約，

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土地現所有人

為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

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

有，承租人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即經全部鋪設水

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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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

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二五一號

地經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水池，原告曾於一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

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之事實，

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

地租約、相片、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

件收件回執，並引用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會勘紀錄暨相片為證

（見卷㈠第一三五至一五五、一七一至一九一頁、卷㈡第四

七至二一六頁），核屬相符。

　　關於本件土地原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

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

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

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北深阿字第二號），

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

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

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租

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節，並經本院職權查

證屬實，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覆函暨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

查表、租約登記簿、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

　　關於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

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

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

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其中

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

部分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

造矮牆，其中二四三號地上置有一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

櫃屋，屋內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

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

三平方公尺部分經鋪設柏油通路，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

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地政人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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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勘驗、測量明確，有勘驗筆錄、相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

務所覆函暨土地複丈成果圖可按（見卷㈡第三九七至四三一

頁）。

　　以上情節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本件租約因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或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為無效或經終止，

被告喪失繼續占有使用本件土地之權源部分，則為被告李廖

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否認，辯稱：七０五號地上水

泥鋪面、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及西側、

南側池畔矮牆、二四三號地上柏油路均非被告設置，二四三

號地上貨櫃則為農舍，均非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

謂違反第一項應自任耕作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被告

並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原告終止本件租約亦不

合法等語。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第八百二十條、第

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

之，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

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

第二項既明定準用同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民法第八

百二十一條明定共有人得為共有人全體利益，本於所有權就

共有物之全部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是原告雖僅為本件土地

六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仍得本於所有權，為共有人

全體利益，就本件土地全部對被告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無

當事人不適格情事甚明。原告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

體共有人，無非以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經全部鋪設水泥

無法耕作，並設有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基座，二五一號地設

有水池、矮牆變更土地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設有大面積柏油

路及貨櫃而無耕作，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之不自任耕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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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以上不為耕作

情事，本件租約應為無效或經終止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即

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

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

為？㈡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合法終止？

（一）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

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部分

　　１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

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

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

項已有明文。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所謂「不自

任耕作」，係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或承租人

自己未將租賃物供耕作使用，而擅自變更用途者而言；耕

地租賃，以支付地租而耕作他人之農地為要件，所謂耕

作，指目的在定期 (按季、按年) 收穫而施人工於他人之

土地以栽培農作物而言；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

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

地，亦與轉租無異；所謂耕作，係指就作物為種植、採

收、澆水、施肥、除草、噴藥及管理等農事，而為耕作之

主體而言；如承租人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

非耕作之用者，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

原訂租約無效；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之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已增訂：「非因不

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為耕地出租人得於租佃期

限屆滿前，「終止」耕地租約之事由，是倘僅係「不為耕

作」而無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不自任耕作或轉

租」之情形，依上開條例增訂意旨，應祇生出租人得「終

止」耕地租約，請求返還耕地問題，自難認原訂租約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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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謂不自任耕

作，係指承租人將耕地供非耕作之用或轉租或借與他人使

用而言，不包括任令耕地荒蕪不為耕作之情形在內；三七

五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時，於第十七

條第一項增列第四款，對耕地承租人消極不為耕作之行為

予以規範，自不在同條例第十六條所稱之不「自任耕作」

之列，換言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公布修正後，第十六條所謂承租人不「自任耕

作」，應係指承租人有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

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

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同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

作」，則指承租人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者而言；是承

租人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並

未有積極不自任耕作行為者，應依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規範，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二

號、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三０、七五五號、八十六年度

台上字第九七、一九一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０

七、一三七八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簡言之，三七五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同條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

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規定者，應限

於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

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

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不含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

廢，或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之情

形。

　　２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固全部經鋪設柏油

或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

經設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

號Ｂ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

告支架基座，前已述及，然由原告所提之地籍圖與地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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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見卷㈡第一八九頁）、一０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之空

拍照片（見卷㈡第二０一至二０五頁）、被告所提八十七

年五月九日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三一七頁），可見七０

五號地為同段第七０六至七一０地號土地上建物（門牌號

碼新北市○○區○○○○○號）連通雙向四線道文山路三

段之通路所在，參諸①於本院現場勘驗時，已經鄰地地上

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之住戶到場

表示七０五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內停放之車

輛為渠所有，此觀勘驗筆錄所載即明，②本件五筆土地相

距不遠、步行輕易可達，其中四筆均位在文山路三段北

側，其中二四三號地面積廣大亦與道路相鄰，並有相當空

間可停放車輛，被告應無特意積極出資僱工在文山路三段

南側、面積較小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搭

蓋棚架以停放車輛之必要，尤無積極出資僱工鋪設水泥或

柏油鋪面以利車輛進出，甚且搭蓋棚架「供他人」停放車

輛、放置資源回收物之可能，③附圖編號Ｂ所示之廣告支

架，上方係用以宣傳距離約二百公尺之旅社，下方可變式

電子看板則顯示附近宮廟之活動（見卷㈡地四一七頁相

片），均與被告無涉；簡言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

柏油，及設置金屬棚架、金屬廣告支架，於被告毫無利益

可言，是並無證據足認七０五號地面鋪設之水泥或柏油，

及設置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以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

收物，以及豎立附圖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宣傳，係被

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３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

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固經設置混凝土石

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已如前

述，該水池及池畔磚牆亦非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

府農業局所設置，此經本院查證詳明，有新北市深坑區公

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覆函足徵，但該水池北側緊鄰新北

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池畔設有欄杆，東側以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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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界，西側、南側池畔設有矮牆，池內並無養殖水產魚

類，亦未設置其他噴水、造景等景觀設施，易言之，於被

告並無利益之可言，難認被告有積極出資僱工設置之可能

或必要，參諸水池東側係以橋樑為界，橋樑東側仍呈現天

然水池狀態（見卷㈡第三０一、四一九頁相片），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而倘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處原非天然之水

池，應無在該處搭建橋樑之必要，足見編號Ｃ所示水池所

在地原即為天然水池，現水池構造為行政機關興建、修建

新北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時，為強固活動中心之建

築基地、避免土石流失、美化周邊環境或防止天然積水滿

溢橫流波及中心、確保活動中心之避難功能而設置，亦無

證據足認二五一號地挖設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及在水池

西側、南側設置矮牆，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４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四三號地上所放置之藍色、

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僅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

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已如前載，

性質應屬農舍，難謂為不自任耕作、積極變更二四三號地

之用途；至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

尺部分雖經鋪設柏油通路，惟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

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新北市深坑區公所並已函覆表

明該道路應為通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同期之既有道路（見

卷㈢第十五頁），參諸該柏油通路如非行政機關設置，應

無併設置路燈並進行養護之理，本院認仍無證據足認二四

三號地有不自任耕作、由被告積極出資鋪設柏油道路情

事。

　　５既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件租約租賃標的物本件土地之全部

或一部，有不自任耕作、擅自變更用途、鋪設水泥柏、設

置金屬棚架、廣告支架、挖設水池、設置圍牆等不合耕地

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二四三號地上放置之貨櫃則為農舍

用途，難認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件租約應屬有效，堪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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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合法終止部分　　

　　１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

止：㈣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三七五條例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固有明文。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

二百六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

用之；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

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八條

第一、二項亦有明文。

　　２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

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

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

五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業提及，則本件租約出租人

擬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

本件租約時，應由全體出租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

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

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共同為終止意思表示，始生終

止之效力，惟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終止本件租約之存

證信函，係由原告五十四人委由原告訴訟代理人郭啟榮律

師寄發（見卷㈡地二０七至二一二頁），於法顯有未合，

不生終止之效力，則被告是否有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

為耕作事由，爰不贅述。

（三）綜上，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

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

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

地之法律上權源，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

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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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

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

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

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

拆除，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

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

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

上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

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

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

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

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

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洵屬

無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五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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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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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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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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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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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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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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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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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7號


原          告  黃順德  


                黃花    
                許震東  


                許美津  
                許美都  


                許美娥  






                李侯明女
                李楊鈞  


                李政道  


                李清惠  


                李清燕  
                李清萍  




                黃光明  


                黃麗雲  






                黃金城  




                黃世東  
                黃彩卿  


                李麗華  
                李麗香  


                溫黃彩鑾


                黃彩華  






                劉李連治  生前最後住所：臺北市大同區市○


                張金全  


                張錦上  
                張美月  


                張塗金  


                張月春  


                黃世全  






                黃素月  


                黃素娥  


                黃素玲  




                黃素瑛  


                許鄭昭儀


                許明仁  


                許淑嬋  


                許淑娟  


                許承琪  


                李玉婷  


                江昭忠  


                江昭正  






                江錦欣  


                江柳青  


                陳穩旭  






                陳韻如  


                江美好  
                江淑芬  
                林建宏  


                林子婷  
                江淑珍  


                張玉鳳  


                鄭潤宏  


                林素美  


                尤仕豪  






                尤仕昂  


                         


共同訴訟代理人  郭啟榮律師
被          告  李廖甭  
                李秋萍  
                李華禛  
                李中順  


共同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許嘉芬律師
被          告  李忠桔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三七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與被告間耕地租約爭議申請新北市深坑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調解不成後移由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因被告仍不服調處結果，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九日移送本院審理。
二、次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亦有明定。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原告與訴外人共有、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下依序簡稱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二四三號地、二五一號地、七０五號地，合稱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將二四三號地地上貨櫃、二五一號地地上水池、七０五號地地上水泥鋪面、鐵皮屋棚、廣告鐵架清除（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為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而本件土地坐落本院管轄區域內，依前揭法條，專屬本院管轄。
三、原告劉李連治於本院審理中之一一三年四月九日死亡，惟劉李連治前業委任郭啟榮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見卷㈠第三五頁、卷㈡第三一頁），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前段規定，爰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四、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三、七款、第二項規定甚明。原告原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清除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號地上貨櫃、水池、水泥鋪面、鐵棚、鐵架（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於一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依本院闡明更正聲明第一項返還土地之請求為：被告應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見卷㈡第三六七頁筆錄），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變更原聲明第二項關於清除地上物之請求為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清除，將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地上鐵棚、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廣告鐵架基座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以及將二五一號地上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水池廢除、回復原狀，將北側（應為南側之誤，以下逕予更正）、西側磚造水池圍牆拆除（見卷㈡第四七五、四七六頁書狀），於同年十二月五日復依本院闡明更正該部分之請求為：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見卷㈢第三五頁筆錄）；原告前述變更，訴訟標的相同、基礎事實同一，僅係具體明確其請求之內容（含依勘驗測量結果明確請求清除、拆除、移除、填平之地上物位置及面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同意（見卷㈢第三六頁筆錄），於法自無不合，本院爰就變更後之訴為裁判。
五、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將本件土地（即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
　　２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黃則卯所有，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則卯之孫黃世熾與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下稱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而陸續續約、登記；本件土地現所有人為原告五十四人（尤仕豪、尤仕昂繼承黃懷萱）及許武明（由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繼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有，承租人李水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於一０八年底即經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完全無法耕作，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空地亦未耕作，二五一號地則於一０八年底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景觀水池、變更用途，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上多為雜物、少部分竹子林，未見經濟作物，前述地上物已變更本件土地原地形地貌，對本件土地共有人之財產權產生重大損害，足見被告有不自任耕作、不為耕作情事。依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件租約應屬無效，原告亦已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本件租約已經消滅，被告已無繼續占有本件土地之權源，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並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以本件租約原由黃世熾出租予李水耕作，於九十八年間辦理分戶耕作，承租人變更為李水、李四郎二人，嗣李水、李四郎死亡，被告為李四郎之繼承人，繼承本件租約承租人地位，並續約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原告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當事人不適格；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自任耕作規定，限於轉租、承租人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交換耕作或擅自變更用途等不合耕地租佃契約之積極行為，與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消極之不予耕作、任其荒蕪不同；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棚架、廣告鐵架均非被告所設置，水泥鋪面除部分成為道路一部外，部分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里○○號建物聯外通路，鐵棚處原為溪畔陡坡無法耕作，後經主管機關施作擋土牆，方遭訴外人設置棚架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廣告鐵架基座位在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聯絡道排水系統上，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內水流係天然地形匯集形成，供被告灌溉使用，水泥構造及欄杆、磚牆、排水溝渠等均為深坑區公所所設置，用以防止水池崩塌、人員跌落及池水滿溢，並非被告擅自變更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貨櫃為被告放置農具、肥料、臨時休息之用，性質為農舍，道路為阿柔市民活動中心聯外道路，均非被告所設置，本件租約自不因之無效，除貨櫃外，被告亦無從清除、拆除、填平等，且被告確有在本件土地上耕作，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況原告僅為本件租約出租人出租人其中五十四人，無從終止本件租約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李忠桔部分
　　　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所有，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即本件租約，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土地現所有人為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有，承租人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即經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二五一號地經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水池，原告曾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相片、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並引用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會勘紀錄暨相片為證（見卷㈠第一三五至一五五、一七一至一九一頁、卷㈡第四七至二一六頁），核屬相符。
　　關於本件土地原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節，並經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覆函暨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表、租約登記簿、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
　　關於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其中二四三號地上置有一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部分經鋪設柏油通路，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地政人員現場勘驗、測量明確，有勘驗筆錄、相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複丈成果圖可按（見卷㈡第三九七至四三一頁）。
　　以上情節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本件租約因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或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為無效或經終止，被告喪失繼續占有使用本件土地之權源部分，則為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否認，辯稱：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及西側、南側池畔矮牆、二四三號地上柏油路均非被告設置，二四三號地上貨櫃則為農舍，均非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應自任耕作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被告並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原告終止本件租約亦不合法等語。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既明定準用同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明定共有人得為共有人全體利益，本於所有權就共有物之全部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是原告雖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仍得本於所有權，為共有人全體利益，就本件土地全部對被告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無當事人不適格情事甚明。原告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無非以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經全部鋪設水泥無法耕作，並設有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基座，二五一號地設有水池、矮牆變更土地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設有大面積柏油路及貨櫃而無耕作，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之不自任耕作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以上不為耕作情事，本件租約應為無效或經終止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即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㈡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
（一）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部分
　　１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已有明文。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所謂「不自任耕作」，係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或承租人自己未將租賃物供耕作使用，而擅自變更用途者而言；耕地租賃，以支付地租而耕作他人之農地為要件，所謂耕作，指目的在定期 (按季、按年) 收穫而施人工於他人之土地以栽培農作物而言；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地，亦與轉租無異；所謂耕作，係指就作物為種植、採收、澆水、施肥、除草、噴藥及管理等農事，而為耕作之主體而言；如承租人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者，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原訂租約無效；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已增訂：「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為耕地出租人得於租佃期限屆滿前，「終止」耕地租約之事由，是倘僅係「不為耕作」而無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不自任耕作或轉租」之情形，依上開條例增訂意旨，應祇生出租人得「終止」耕地租約，請求返還耕地問題，自難認原訂租約為無效；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謂不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將耕地供非耕作之用或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而言，不包括任令耕地荒蕪不為耕作之情形在內；三七五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時，於第十七條第一項增列第四款，對耕地承租人消極不為耕作之行為予以規範，自不在同條例第十六條所稱之不「自任耕作」之列，換言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後，第十六條所謂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應係指承租人有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則指承租人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者而言；是承租人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並未有積極不自任耕作行為者，應依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規範，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二號、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三０、七五五號、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九一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０七、一三七八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簡言之，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同條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規定者，應限於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不含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或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之情形。
　　２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固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前已述及，然由原告所提之地籍圖與地圖套繪圖（見卷㈡第一八九頁）、一０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二０一至二０五頁）、被告所提八十七年五月九日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三一七頁），可見七０五號地為同段第七０六至七一０地號土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連通雙向四線道文山路三段之通路所在，參諸①於本院現場勘驗時，已經鄰地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之住戶到場表示七０五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內停放之車輛為渠所有，此觀勘驗筆錄所載即明，②本件五筆土地相距不遠、步行輕易可達，其中四筆均位在文山路三段北側，其中二四三號地面積廣大亦與道路相鄰，並有相當空間可停放車輛，被告應無特意積極出資僱工在文山路三段南側、面積較小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搭蓋棚架以停放車輛之必要，尤無積極出資僱工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以利車輛進出，甚且搭蓋棚架「供他人」停放車輛、放置資源回收物之可能，③附圖編號Ｂ所示之廣告支架，上方係用以宣傳距離約二百公尺之旅社，下方可變式電子看板則顯示附近宮廟之活動（見卷㈡地四一七頁相片），均與被告無涉；簡言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金屬棚架、金屬廣告支架，於被告毫無利益可言，是並無證據足認七０五號地面鋪設之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以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以及豎立附圖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宣傳，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３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固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已如前述，該水池及池畔磚牆亦非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所設置，此經本院查證詳明，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覆函足徵，但該水池北側緊鄰新北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池畔設有欄杆，東側以橋樑為界，西側、南側池畔設有矮牆，池內並無養殖水產魚類，亦未設置其他噴水、造景等景觀設施，易言之，於被告並無利益之可言，難認被告有積極出資僱工設置之可能或必要，參諸水池東側係以橋樑為界，橋樑東側仍呈現天然水池狀態（見卷㈡第三０一、四一九頁相片），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倘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處原非天然之水池，應無在該處搭建橋樑之必要，足見編號Ｃ所示水池所在地原即為天然水池，現水池構造為行政機關興建、修建新北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時，為強固活動中心之建築基地、避免土石流失、美化周邊環境或防止天然積水滿溢橫流波及中心、確保活動中心之避難功能而設置，亦無證據足認二五一號地挖設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及在水池西側、南側設置矮牆，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４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四三號地上所放置之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僅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已如前載，性質應屬農舍，難謂為不自任耕作、積極變更二四三號地之用途；至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部分雖經鋪設柏油通路，惟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新北市深坑區公所並已函覆表明該道路應為通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同期之既有道路（見卷㈢第十五頁），參諸該柏油通路如非行政機關設置，應無併設置路燈並進行養護之理，本院認仍無證據足認二四三號地有不自任耕作、由被告積極出資鋪設柏油道路情事。
　　５既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件租約租賃標的物本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有不自任耕作、擅自變更用途、鋪設水泥柏、設置金屬棚架、廣告支架、挖設水池、設置圍牆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二四三號地上放置之貨櫃則為農舍用途，難認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本件租約應屬有效，堪以認定。
（二）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部分　　
　　１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㈣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固有明文。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一、二項亦有明文。
　　２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業提及，則本件租約出租人擬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本件租約時，應由全體出租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共同為終止意思表示，始生終止之效力，惟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終止本件租約之存證信函，係由原告五十四人委由原告訴訟代理人郭啟榮律師寄發（見卷㈡地二０七至二一二頁），於法顯有未合，不生終止之效力，則被告是否有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事由，爰不贅述。
（三）綜上，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上權源，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上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五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圖：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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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黃順德  

                黃花    
                許震東  

                許美津  
                許美都  

                許美娥  



                李侯明女
                李楊鈞  

                李政道  

                李清惠  

                李清燕  
                李清萍  


                黃光明  

                黃麗雲  



                黃金城  


                黃世東  
                黃彩卿  

                李麗華  
                李麗香  

                溫黃彩鑾

                黃彩華  



                劉李連治  生前最後住所：臺北市大同區市○

                張金全  

                張錦上  
                張美月  

                張塗金  

                張月春  

                黃世全  



                黃素月  

                黃素娥  

                黃素玲  


                黃素瑛  

                許鄭昭儀

                許明仁  

                許淑嬋  

                許淑娟  

                許承琪  

                李玉婷  

                江昭忠  

                江昭正  



                江錦欣  

                江柳青  

                陳穩旭  



                陳韻如  

                江美好  
                江淑芬  
                林建宏  

                林子婷  
                江淑珍  

                張玉鳳  

                鄭潤宏  

                林素美  

                尤仕豪  



                尤仕昂  

                         

共同訴訟代理人  郭啟榮律師
被          告  李廖甭  
                李秋萍  
                李華禛  
                李中順  

共同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許嘉芬律師
被          告  李忠桔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
    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
    ，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
    關，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三七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與被告間耕地租約爭議申請新北
    市深坑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調解不成後移由新
    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因被告仍不服調處結果，經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九日移送本院審理。
二、次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亦有明定。原告
    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
    規定請求被告將原告與訴外人共有、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
    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
    下依序簡稱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二四三號地、二五一
    號地、七０五號地，合稱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將二
    四三號地地上貨櫃、二五一號地地上水池、七０五號地地上
    水泥鋪面、鐵皮屋棚、廣告鐵架清除（見卷㈡第十一、十二
    頁書狀），為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而本件土地坐落本院管轄
    區域內，依前揭法條，專屬本院管轄。
三、原告劉李連治於本院審理中之一一三年四月九日死亡，惟劉
    李連治前業委任郭啟榮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見卷㈠第三五頁
    、卷㈡第三一頁），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前段規定
    ，爰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四、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三、七款、第二項規定
    甚明。原告原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清除二
    四三、二五一、七０五號地上貨櫃、水池、水泥鋪面、鐵棚
    、鐵架（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於一一三年八月二
    十六日依本院闡明更正聲明第一項返還土地之請求為：被告
    應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見卷㈡第三六七頁
    筆錄），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變更原聲明第二項關於清除
    地上物之請求為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清除，將面積九‧五
    八平方公尺地上鐵棚、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廣告鐵架基座拆
    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以及將二五一號地上面
    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水池廢除、回復原狀，將北側（應為
    南側之誤，以下逕予更正）、西側磚造水池圍牆拆除（見卷
    ㈡第四七五、四七六頁書狀），於同年十二月五日復依本院
    闡明更正該部分之請求為：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
    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下稱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
    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
    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見卷㈢
    第三五頁筆錄）；原告前述變更，訴訟標的相同、基礎事實
    同一，僅係具體明確其請求之內容（含依勘驗測量結果明確
    請求清除、拆除、移除、填平之地上物位置及面積），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同意（見卷㈢第
    三六頁筆錄），於法自無不合，本院爰就變更後之訴為裁判
    。
五、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將本件土地（即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一
      、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返還予原
      告及其他共有人。
　　２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
      政事務所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
      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
      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
      ，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黃則卯所有
      ，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則卯之孫黃世熾與被告之
      被繼承人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下稱本件租約），約定
      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
      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
      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
      字第二號），而陸續續約、登記；本件土地現所有人為原
      告五十四人（尤仕豪、尤仕昂繼承黃懷萱）及許武明（由
      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繼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
      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有，承
      租人李水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於一０八年底即經
      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
      立廣告鐵架，完全無法耕作，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
      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
      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空地亦未耕作，二五一號地則於
      一０八年底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景觀水池、
      變更用途，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上多為雜物、少部分
      竹子林，未見經濟作物，前述地上物已變更本件土地原地
      形地貌，對本件土地共有人之財產權產生重大損害，足見
      被告有不自任耕作、不為耕作情事。依三七五條例第十六
      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件租約應屬無
      效，原告亦已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
      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
      日到達被告，本件租約已經消滅，被告已無繼續占有本件
      土地之權源，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
      、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
      共有人，並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
      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
      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
      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２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以本件租約原由黃
      世熾出租予李水耕作，於九十八年間辦理分戶耕作，承租
      人變更為李水、李四郎二人，嗣李水、李四郎死亡，被告
      為李四郎之繼承人，繼承本件租約承租人地位，並續約至
      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原告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
      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當事人不適格；三七五條例第十六
      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自任耕作規定，限於轉租、承租
      人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交換耕作或擅自變更用途等不合
      耕地租佃契約之積極行為，與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消極之不予耕作、任其荒蕪不同；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
      號地上水泥鋪面、棚架、廣告鐵架均非被告所設置，水泥
      鋪面除部分成為道路一部外，部分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里○○號建物聯外通路，鐵棚處原為溪畔陡坡無法耕作，
      後經主管機關施作擋土牆，方遭訴外人設置棚架停放車輛
      、放置回收物，廣告鐵架基座位在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聯絡
      道排水系統上，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內水流係天然地形匯集
      形成，供被告灌溉使用，水泥構造及欄杆、磚牆、排水溝
      渠等均為深坑區公所所設置，用以防止水池崩塌、人員跌
      落及池水滿溢，並非被告擅自變更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貨
      櫃為被告放置農具、肥料、臨時休息之用，性質為農舍，
      道路為阿柔市民活動中心聯外道路，均非被告所設置，本
      件租約自不因之無效，除貨櫃外，被告亦無從清除、拆除
      、填平等，且被告確有在本件土地上耕作，無繼續一年以
      上不自任耕作情事，況原告僅為本件租約出租人出租人其
      中五十四人，無從終止本件租約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李忠桔部分
　　　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所有，於五十五年五
    月二十五日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即本件租約，
    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土地現所有人
    為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
    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
    有，承租人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即經全部鋪設水泥
    ，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二
    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
    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二五一號地
    經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水池，原告曾於一一二
    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
    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之事實，業據提
    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
    、相片、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
    回執，並引用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會勘紀錄暨相片為證（見卷
    ㈠第一三五至一五五、一七一至一九一頁、卷㈡第四七至二一
    六頁），核屬相符。
　　關於本件土地原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
    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
    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月
    、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北深阿字第二號），本
    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
    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
    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租賃
    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節，並經本院職權查證
    屬實，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覆函暨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
    表、租約登記簿、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
　　關於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
    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供
    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０‧二
    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其中二五一
    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經設
    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
    其中二四三號地上置有一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
    內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
    雨鞋等物品，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
    部分經鋪設柏油通路，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
    ，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地政人員現場勘驗、測量明確，有勘
    驗筆錄、相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複丈成果
    圖可按（見卷㈡第三九七至四三一頁）。
　　以上情節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本件租約因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或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為無效或經終止，
    被告喪失繼續占有使用本件土地之權源部分，則為被告李廖
    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否認，辯稱：七０五號地上水
    泥鋪面、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及西側、
    南側池畔矮牆、二四三號地上柏油路均非被告設置，二四三
    號地上貨櫃則為農舍，均非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
    謂違反第一項應自任耕作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被告
    並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原告終止本件租約亦不
    合法等語。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第八百二十條、第八
    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
    、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
    二項既明定準用同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民法第八百
    二十一條明定共有人得為共有人全體利益，本於所有權就共
    有物之全部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是原告雖僅為本件土地六
    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仍得本於所有權，為共有人全
    體利益，就本件土地全部對被告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無當
    事人不適格情事甚明。原告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
    共有人，無非以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經全部鋪設水泥無
    法耕作，並設有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基座，二五一號地設有
    水池、矮牆變更土地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設有大面積柏油路
    及貨櫃而無耕作，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之不自任耕作或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以上不為耕作情
    事，本件租約應為無效或經終止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
    ，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即被
    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
    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
    ？㈡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合法終止？
（一）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
      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部分
　　１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
      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
      已有明文。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所謂「不自任
      耕作」，係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或承租人自
      己未將租賃物供耕作使用，而擅自變更用途者而言；耕地
      租賃，以支付地租而耕作他人之農地為要件，所謂耕作，
      指目的在定期 (按季、按年) 收穫而施人工於他人之土地
      以栽培農作物而言；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耕地
      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地，
      亦與轉租無異；所謂耕作，係指就作物為種植、採收、澆
      水、施肥、除草、噴藥及管理等農事，而為耕作之主體而
      言；如承租人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
      之用者，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原訂租
      約無效；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之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已增訂：「非因不可抗力
      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為耕地出租人得於租佃期限屆滿
      前，「終止」耕地租約之事由，是倘僅係「不為耕作」而
      無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不自任耕作或轉租」之
      情形，依上開條例增訂意旨，應祇生出租人得「終止」耕
      地租約，請求返還耕地問題，自難認原訂租約為無效；三
      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謂不自任耕作，係指
      承租人將耕地供非耕作之用或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而言，
      不包括任令耕地荒蕪不為耕作之情形在內；三七五條例於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時，於第十七條第一項
      增列第四款，對耕地承租人消極不為耕作之行為予以規範
      ，自不在同條例第十六條所稱之不「自任耕作」之列，換
      言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
      布修正後，第十六條所謂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應係指
      承租人有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
      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
      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所稱「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則指承租人
      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者而言；是承租人任由他人使用
      ，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並未有積極不自任耕
      作行為者，應依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規範，
      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二號、八十四年度台上
      字第五三０、七五五號、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九
      一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０七、一三七八號著有裁
      判闡釋甚明。簡言之，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
      反同條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
      一部轉租於他人」規定者，應限於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
      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
      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
      言，不含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或任由他人使用不為
      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之情形。
　　２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固全部經鋪設柏油或
      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
      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
      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
      基座，前已述及，然由原告所提之地籍圖與地圖套繪圖（
      見卷㈡第一八九頁）、一０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之空拍照片（
      見卷㈡第二０一至二０五頁）、被告所提八十七年五月九日
      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三一七頁），可見七０五號地為同段
      第七０六至七一０地號土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號）連通雙向四線道文山路三段之通路所在，參諸①於
      本院現場勘驗時，已經鄰地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號）之住戶到場表示七０五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Ａ所
      示金屬棚架內停放之車輛為渠所有，此觀勘驗筆錄所載即
      明，②本件五筆土地相距不遠、步行輕易可達，其中四筆
      均位在文山路三段北側，其中二四三號地面積廣大亦與道
      路相鄰，並有相當空間可停放車輛，被告應無特意積極出
      資僱工在文山路三段南側、面積較小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
      水泥或柏油鋪面、搭蓋棚架以停放車輛之必要，尤無積極
      出資僱工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以利車輛進出，甚且搭蓋棚
      架「供他人」停放車輛、放置資源回收物之可能，③附圖
      編號Ｂ所示之廣告支架，上方係用以宣傳距離約二百公尺
      之旅社，下方可變式電子看板則顯示附近宮廟之活動（見
      卷㈡地四一七頁相片），均與被告無涉；簡言之，七０五號
      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金屬棚架、金屬廣告支架，
      於被告毫無利益可言，是並無證據足認七０五號地面鋪設
      之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以停放車
      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以及豎立附圖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
      支架宣傳，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３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
      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固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
      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已如前述，該水
      池及池畔磚牆亦非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所設置，此經本院查證詳明，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
      市政府農業局覆函足徵，但該水池北側緊鄰新北市深坑區
      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池畔設有欄杆，東側以橋樑為界，西
      側、南側池畔設有矮牆，池內並無養殖水產魚類，亦未設
      置其他噴水、造景等景觀設施，易言之，於被告並無利益
      之可言，難認被告有積極出資僱工設置之可能或必要，參
      諸水池東側係以橋樑為界，橋樑東側仍呈現天然水池狀態
      （見卷㈡第三０一、四一九頁相片），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而倘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處原非天然之水池，應無在該處
      搭建橋樑之必要，足見編號Ｃ所示水池所在地原即為天然
      水池，現水池構造為行政機關興建、修建新北市深坑區阿
      柔市民活動中心時，為強固活動中心之建築基地、避免土
      石流失、美化周邊環境或防止天然積水滿溢橫流波及中心
      、確保活動中心之避難功能而設置，亦無證據足認二五一
      號地挖設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及在水池西側、南側設置
      矮牆，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４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四三號地上所放置之藍色、
      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僅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
      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已如前載，
      性質應屬農舍，難謂為不自任耕作、積極變更二四三號地
      之用途；至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
      部分雖經鋪設柏油通路，惟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
      號路燈，新北市深坑區公所並已函覆表明該道路應為通往
      阿柔市民活動中心同期之既有道路（見卷㈢第十五頁），
      參諸該柏油通路如非行政機關設置，應無併設置路燈並進
      行養護之理，本院認仍無證據足認二四三號地有不自任耕
      作、由被告積極出資鋪設柏油道路情事。
　　５既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件租約租賃標的物本件土地之全部
      或一部，有不自任耕作、擅自變更用途、鋪設水泥柏、設
      置金屬棚架、廣告支架、挖設水池、設置圍牆等不合耕地
      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二四三號地上放置之貨櫃則為農舍
      用途，難認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件租約應屬有效，堪以認定。
（二）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合法終止部分　　
　　１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
      止：㈣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三七五條例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固有明文。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
      二百六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
      用之；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
      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八條
      第一、二項亦有明文。
　　２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
      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
      、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
      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業提及，則本件租約出租人擬
      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本
      件租約時，應由全體出租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
      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
      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共同為終止意思表示，始生終止
      之效力，惟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終止本件租約之存證
      信函，係由原告五十四人委由原告訴訟代理人郭啟榮律師
      寄發（見卷㈡地二０七至二一二頁），於法顯有未合，不生
      終止之效力，則被告是否有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
      作事由，爰不贅述。
（三）綜上，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
      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
      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
      地之法律上權源，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
      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
      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
      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
    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
    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
    上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
    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
    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
    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拆
    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
    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洵屬無
    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
    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五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圖：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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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黃順德  

                黃花    
                許震東  

                許美津  
                許美都  

                許美娥  



                李侯明女
                李楊鈞  

                李政道  

                李清惠  

                李清燕  
                李清萍  


                黃光明  

                黃麗雲  



                黃金城  


                黃世東  
                黃彩卿  

                李麗華  
                李麗香  

                溫黃彩鑾

                黃彩華  



                劉李連治  生前最後住所：臺北市大同區市○

                張金全  

                張錦上  
                張美月  

                張塗金  

                張月春  

                黃世全  



                黃素月  

                黃素娥  

                黃素玲  


                黃素瑛  

                許鄭昭儀

                許明仁  

                許淑嬋  

                許淑娟  

                許承琪  

                李玉婷  

                江昭忠  

                江昭正  



                江錦欣  

                江柳青  

                陳穩旭  



                陳韻如  

                江美好  
                江淑芬  
                林建宏  

                林子婷  
                江淑珍  

                張玉鳳  

                鄭潤宏  

                林素美  

                尤仕豪  



                尤仕昂  

                         

共同訴訟代理人  郭啟榮律師
被          告  李廖甭  
                李秋萍  
                李華禛  
                李中順  

共同訴訟代理人  曾國龍律師
                許嘉芬律師
被          告  李忠桔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三七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與被告間耕地租約爭議申請新北市深坑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調解不成後移由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因被告仍不服調處結果，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九日移送本院審理。
二、次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亦有明定。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原告與訴外人共有、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下依序簡稱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二四三號地、二五一號地、七０五號地，合稱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將二四三號地地上貨櫃、二五一號地地上水池、七０五號地地上水泥鋪面、鐵皮屋棚、廣告鐵架清除（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為因不動產物權涉訟，而本件土地坐落本院管轄區域內，依前揭法條，專屬本院管轄。
三、原告劉李連治於本院審理中之一一三年四月九日死亡，惟劉李連治前業委任郭啟榮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見卷㈠第三五頁、卷㈡第三一頁），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前段規定，爰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四、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三、七款、第二項規定甚明。原告原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原告共有，及清除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號地上貨櫃、水池、水泥鋪面、鐵棚、鐵架（見卷㈡第十一、十二頁書狀），於一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依本院闡明更正聲明第一項返還土地之請求為：被告應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見卷㈡第三六七頁筆錄），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變更原聲明第二項關於清除地上物之請求為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清除，將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地上鐵棚、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廣告鐵架基座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以及將二五一號地上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水池廢除、回復原狀，將北側（應為南側之誤，以下逕予更正）、西側磚造水池圍牆拆除（見卷㈡第四七五、四七六頁書狀），於同年十二月五日復依本院闡明更正該部分之請求為：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見卷㈢第三五頁筆錄）；原告前述變更，訴訟標的相同、基礎事實同一，僅係具體明確其請求之內容（含依勘驗測量結果明確請求清除、拆除、移除、填平之地上物位置及面積），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同意（見卷㈢第三六頁筆錄），於法自無不合，本院爰就變更後之訴為裁判。
五、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將本件土地（即坐落新北市深坑區文山段第二四一、二四二、二四三、二五一、七０五地號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
　　２被告應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即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黃則卯所有，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則卯之孫黃世熾與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下稱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而陸續續約、登記；本件土地現所有人為原告五十四人（尤仕豪、尤仕昂繼承黃懷萱）及許武明（由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繼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有，承租人李水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於一０八年底即經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完全無法耕作，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空地亦未耕作，二五一號地則於一０八年底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景觀水池、變更用途，二四一號地、二四二號地上多為雜物、少部分竹子林，未見經濟作物，前述地上物已變更本件土地原地形地貌，對本件土地共有人之財產權產生重大損害，足見被告有不自任耕作、不為耕作情事。依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件租約應屬無效，原告亦已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本件租約已經消滅，被告已無繼續占有本件土地之權源，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並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以本件租約原由黃世熾出租予李水耕作，於九十八年間辦理分戶耕作，承租人變更為李水、李四郎二人，嗣李水、李四郎死亡，被告為李四郎之繼承人，繼承本件租約承租人地位，並續約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原告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當事人不適格；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自任耕作規定，限於轉租、承租人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交換耕作或擅自變更用途等不合耕地租佃契約之積極行為，與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消極之不予耕作、任其荒蕪不同；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棚架、廣告鐵架均非被告所設置，水泥鋪面除部分成為道路一部外，部分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里○○號建物聯外通路，鐵棚處原為溪畔陡坡無法耕作，後經主管機關施作擋土牆，方遭訴外人設置棚架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廣告鐵架基座位在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聯絡道排水系統上，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內水流係天然地形匯集形成，供被告灌溉使用，水泥構造及欄杆、磚牆、排水溝渠等均為深坑區公所所設置，用以防止水池崩塌、人員跌落及池水滿溢，並非被告擅自變更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貨櫃為被告放置農具、肥料、臨時休息之用，性質為農舍，道路為阿柔市民活動中心聯外道路，均非被告所設置，本件租約自不因之無效，除貨櫃外，被告亦無從清除、拆除、填平等，且被告確有在本件土地上耕作，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況原告僅為本件租約出租人出租人其中五十四人，無從終止本件租約等語，資為抗辯。
（二）被告李忠桔部分
　　　被告李忠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本件土地原為原告等人之先祖所有，於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耕地租佃契約即本件租約，並依法登記在案（即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土地現所有人為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公同共有，承租人則由被告五人繼承，本件租約租賃期限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惟其中七０五號地即經全部鋪設水泥，且搭蓋鐵棚供停放車輛、放置回收物及豎立廣告鐵架，二四三號地於一一０年六月間經放置貨櫃一只，其餘面積達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之土地部分作為道路使用，二五一號地經挖設面積達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之水池，原告曾於一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存證信函為終止本件租約之意思表示，該信函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到達被告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相片、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並引用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會勘紀錄暨相片為證（見卷㈠第一三五至一五五、一七一至一九一頁、卷㈡第四七至二一六頁），核屬相符。
　　關於本件土地原由黃世熾與李水訂立本件租約，約定由李水依三七五條例規定向黃世熾租用本件土地作為耕地使用，以稻穀為正產物，每年租金為一八六九台斤稻穀，於每年六月、十一月間給付，並依法登記在案（北深阿字第二號），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節，並經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覆函暨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表、租約登記簿、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
　　關於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其中二四三號地上置有一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部分經鋪設柏油通路，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並經本院會同兩造及地政人員現場勘驗、測量明確，有勘驗筆錄、相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複丈成果圖可按（見卷㈡第三九七至四三一頁）。
　　以上情節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本件租約因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或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為無效或經終止，被告喪失繼續占有使用本件土地之權源部分，則為被告李廖甭、李秋萍、李華禛、李中順否認，辯稱：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二五一號地上水池及西側、南側池畔矮牆、二四三號地上柏油路均非被告設置，二四三號地上貨櫃則為農舍，均非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第一項應自任耕作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被告並無繼續一年以上不自任耕作情事，原告終止本件租約亦不合法等語。
四、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既明定準用同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明定共有人得為共有人全體利益，本於所有權就共有物之全部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是原告雖僅為本件土地六十三名共有人其中五十四人，仍得本於所有權，為共有人全體利益，就本件土地全部對被告為回復共有物之請求，無當事人不適格情事甚明。原告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無非以本件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經全部鋪設水泥無法耕作，並設有金屬棚架及廣告支架基座，二五一號地設有水池、矮牆變更土地用途，二四三號地上設有大面積柏油路及貨櫃而無耕作，屬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之不自任耕作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以上不為耕作情事，本件租約應為無效或經終止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即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㈡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
（一）本件租約是否仍有效，被告有無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部分
　　１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已有明文。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二項所謂「不自任耕作」，係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或承租人自己未將租賃物供耕作使用，而擅自變更用途者而言；耕地租賃，以支付地租而耕作他人之農地為要件，所謂耕作，指目的在定期 (按季、按年) 收穫而施人工於他人之土地以栽培農作物而言；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地，亦與轉租無異；所謂耕作，係指就作物為種植、採收、澆水、施肥、除草、噴藥及管理等農事，而為耕作之主體而言；如承租人以承租之土地建築房屋居住或供其他非耕作之用者，均在不自任耕作之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原訂租約無效；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已增訂：「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為耕地出租人得於租佃期限屆滿前，「終止」耕地租約之事由，是倘僅係「不為耕作」而無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不自任耕作或轉租」之情形，依上開條例增訂意旨，應祇生出租人得「終止」耕地租約，請求返還耕地問題，自難認原訂租約為無效；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謂不自任耕作，係指承租人將耕地供非耕作之用或轉租或借與他人使用而言，不包括任令耕地荒蕪不為耕作之情形在內；三七五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時，於第十七條第一項增列第四款，對耕地承租人消極不為耕作之行為予以規範，自不在同條例第十六條所稱之不「自任耕作」之列，換言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後，第十六條所謂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應係指承租人有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則指承租人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者而言；是承租人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並未有積極不自任耕作行為者，應依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規範，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二號、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三０、七五五號、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九七、一九一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０七、一三七八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簡言之，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謂違反同條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規定者，應限於承租人擅自變更用途、未將承租土地供耕作使用，或轉租、將承租土地借與他人使用、與他人交換耕作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而言，不含消極不予耕作、任令荒廢，或任由他人使用不為異議或為其他討回土地行為之情形。
　　２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七０五號地固全部經鋪設柏油或水泥，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面積九‧五八平方公尺部分經設立金屬棚架供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如附圖編號Ｂ所示、面積０‧二七平方公尺部分經架設大型金屬廣告支架基座，前已述及，然由原告所提之地籍圖與地圖套繪圖（見卷㈡第一八九頁）、一０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二０一至二０五頁）、被告所提八十七年五月九日之空拍照片（見卷㈡第三一七頁），可見七０五號地為同段第七０六至七一０地號土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連通雙向四線道文山路三段之通路所在，參諸①於本院現場勘驗時，已經鄰地地上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號）之住戶到場表示七０五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內停放之車輛為渠所有，此觀勘驗筆錄所載即明，②本件五筆土地相距不遠、步行輕易可達，其中四筆均位在文山路三段北側，其中二四三號地面積廣大亦與道路相鄰，並有相當空間可停放車輛，被告應無特意積極出資僱工在文山路三段南側、面積較小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搭蓋棚架以停放車輛之必要，尤無積極出資僱工鋪設水泥或柏油鋪面以利車輛進出，甚且搭蓋棚架「供他人」停放車輛、放置資源回收物之可能，③附圖編號Ｂ所示之廣告支架，上方係用以宣傳距離約二百公尺之旅社，下方可變式電子看板則顯示附近宮廟之活動（見卷㈡地四一七頁相片），均與被告無涉；簡言之，七０五號地上鋪設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金屬棚架、金屬廣告支架，於被告毫無利益可言，是並無證據足認七０五號地面鋪設之水泥或柏油，及設置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以停放車輛或放置資源回收物，以及豎立附圖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宣傳，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３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五一號地如附圖編號Ｃ所示、面積一０七‧一一平方公尺部分，固經設置混凝土石壁面之水池，水池西側、南側並設有磚造矮牆，已如前述，該水池及池畔磚牆亦非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所設置，此經本院查證詳明，有新北市深坑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覆函足徵，但該水池北側緊鄰新北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池畔設有欄杆，東側以橋樑為界，西側、南側池畔設有矮牆，池內並無養殖水產魚類，亦未設置其他噴水、造景等景觀設施，易言之，於被告並無利益之可言，難認被告有積極出資僱工設置之可能或必要，參諸水池東側係以橋樑為界，橋樑東側仍呈現天然水池狀態（見卷㈡第三０一、四一九頁相片），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倘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處原非天然之水池，應無在該處搭建橋樑之必要，足見編號Ｃ所示水池所在地原即為天然水池，現水池構造為行政機關興建、修建新北市深坑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時，為強固活動中心之建築基地、避免土石流失、美化周邊環境或防止天然積水滿溢橫流波及中心、確保活動中心之避難功能而設置，亦無證據足認二五一號地挖設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及在水池西側、南側設置矮牆，係被告積極出資僱工所為。
　　４本件租約租賃標的土地其中二四三號地上所放置之藍色、設有一門二窗之貨櫃屋，屋內僅放置數張椅子、鋤頭、數把鏟子、手推車等工具及肥料、雨鞋等物品，已如前載，性質應屬農舍，難謂為不自任耕作、積極變更二四三號地之用途；至如附圖編號Ｄ所示、面積二二八‧九三平方公尺部分雖經鋪設柏油通路，惟路旁設有編號５４０１１３、５４０１１４號路燈，新北市深坑區公所並已函覆表明該道路應為通往阿柔市民活動中心同期之既有道路（見卷㈢第十五頁），參諸該柏油通路如非行政機關設置，應無併設置路燈並進行養護之理，本院認仍無證據足認二四三號地有不自任耕作、由被告積極出資鋪設柏油道路情事。
　　５既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件租約租賃標的物本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有不自任耕作、擅自變更用途、鋪設水泥柏、設置金屬棚架、廣告支架、挖設水池、設置圍牆等不合耕地租佃目的之積極行為，二四三號地上放置之貨櫃則為農舍用途，難認被告違反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本件租約應屬有效，堪以認定。
（二）本件租約是否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部分　　
　　１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㈣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固有明文。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一、二項亦有明文。
　　２本件租約現出租人為本件土地全體共有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承租人為被告五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業提及，則本件租約出租人擬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與被告間本件租約時，應由全體出租人即原告五十四人與許淑智、許淑媛、許峻睿、黃吳如玉、黃紫洋、張黎玲、黃瑜芳、黃紫濤、黃泰嘉共六十三人共同為終止意思表示，始生終止之效力，惟桃園永安郵局第三七四號終止本件租約之存證信函，係由原告五十四人委由原告訴訟代理人郭啟榮律師寄發（見卷㈡地二０七至二一二頁），於法顯有未合，不生終止之效力，則被告是否有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事由，爰不贅述。
（三）綜上，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上權源，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鐵棚、編號Ｂ所示廣告招牌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本件土地訂有本件租約，租賃期間至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三七五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違反第一項「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之行為，本件租約應屬有效，本件租約亦未經原告依三七五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合法終止，被告有繼續占有使用收益本件土地之法律上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中段、第八百二十一條、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被告將本件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及將七０五號地上水泥鋪面及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金屬棚架、編號Ｂ所示金屬廣告支架拆除，將二四三號地上貨櫃一只移除，將二五一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所示水池填平，將水池南側、西側圍牆拆除，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八十五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圖：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　　　　　　　　　



